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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总工会、省级产业（系统）工会，省直机关工会、省总直

属基层工会：

随着暑期高温天气的到来，广大职工为了加快甘肃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步伐，坚持在高温酷暑下奋力拼搏、艰苦奋战，为了保

障广大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确保职工平安度夏，现就开

展“夏送清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关爱职工 夏送清凉”

二、活动时间

2017 年 7-8 月



三、慰问对象

承担国家级和省级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

解过剩产能重点行业企业及困难企业从事高危、高温、户外特别

是建筑施工的一线职工、农民工。

四、活动内容

1、积极开展送清凉、送健康等活动。各级工会要结合实际，

安排一定的资金，购买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设备，深入到高危、

高温作业行业、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困难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

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检查体检、送法律维权、送安全培

训等走访慰问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工会可组织医疗小分队，深入

现场，宣传暑期防病知识等，把清凉和健康送到职工手中。

2、推动相关部门和企业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各级工会

要围绕职工住宿条件、饮食卫生、高温劳动防护等内容，重点对

高温作业生产车间、建筑工地和其他露天作业场所特别是农民工

相对集中的工地、厂房等进行调查走访，了解和掌握职工的住宿

条件、饮食卫生状况和高温劳动防护措施，督促企业不断改善职

工生产生活环境，制定并落实暑期劳动保护相关措施。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企业做好

改进工作。要督促企业落实劳动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

效预防和控制高温中暑及高温作业引发的各类事故。

3、开展工会劳动监督检查活动。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工会

群众监督的作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针对防暑降温和高温作业

的专项监督检查活动，对本单位大型建筑工地、露天作业场所、

高温作业场所进行检查，督促企业做好职工的饮食卫生和防暑降



温、防疫等工作，在作业场所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防护设

施，采取足够的防暑降温措施。特别是督促企业合理调剂高温天

气户外作业时间，延长午休时间，避免超时劳动，保障职工的身

体健康。发现问题要及时向企业行政通报，督促企业改进，对拒

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要及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上级工会报

告。

五、活动形式

1、现场慰问：结合省总职工队伍稳定大排查、省总十二届

二次全委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及半年工作督查，省总督查调研组加

强指导，统筹安排参加各地“夏送清凉”活动，深入企业一线走

访慰问。

2、走访调研：各级工会通过实地走访、召开汇报会、座谈

会等形式，全面掌握本地本单位“夏送清凉”活动开展和国家及

我省有关防暑降温法规政策落实情况，督查企业改善劳动条件，

落实劳动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发送信息：各级工会可通过手机短信、QQ 群、微信群、

电子屏等多种途径向职工群众宣传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

规、防暑降温常识和提示信息，积极扩大“夏送清凉”活动的影

响。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周密部署，做好“夏送清凉”对象的摸底工作，确定重点走访对

象，制定工作方案，提出具体要求，把送清凉物资与送法律、送

政策、送安全等结合起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做实、做好。



2、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各级工会要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工

作，充分运用工会网站、微信号等宣传阵地，加强舆论宣传，引

导、动员全社会力量都来关心关爱苦脏累险岗位的一线职工、农

民工，营造“夏送清凉”的社会氛围。

3、厉行节约，讲求实效。各级工会要把“夏送清凉”活动

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双十条”规定精神的具体实践，

及时与企业、职工沟通协调，统筹安排走访慰问活动，简化程序，

确保不影响企业、职工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做到不扰民、不增

加基层负担，切实体现工会机关作风整顿活动的成效。

各级工会要及时总结活动情况和典型经验，并做好《2017

年工会“夏送清凉”活动工作情况统计表》汇总和填报工作，于

8月 30 日前报送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

邮 箱：gsghfbb@126.com

联 系 人：尉建强

联系电话：0931-8821603

附件：2017 年“夏季送清凉”活动统计表

甘肃省总工会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6 日

甘肃省总工会 2017 年 6月 6 日印发

mailto:gsghfbb@126.com


附件

2017 年工会“夏送清凉”活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1、活动期间，推动政府制定有关改善职工（农民工）生产

生活条件的政策规定 件；推动企业行政制定有关改善职工

（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的防护措施 件；督促企业整改危

害职工（农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 件，

涉及农民工 人次。

2、活动期间，筹集慰问资金 万元，其中政府（企业

行政）拨款 万元；工会经费投入 万元；社会筹集

万元；其他 万元。

3、活动期间，走访企业和工地 家；开展监督检查活

动 次；走访慰问活动 次；慰问职工（农民工） 人

次；发放防暑降温用品 万元；为职工（农民工）提供健康

体检活动 人次；举办文化消暑晚会 场；开展安全培

训 人次；其他 等方式。


